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94年7月22日

教中（二）字第0940511316號書函發布

中華民國95年8月18日

教中（二）字第0950515658號書函修訂

中華民國98年7月6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0980508129B號令修正

修正「 國立暨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及訂定代收代辦費注意事項」

，並將名稱修正為「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98年10月12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0980516147C號令修正第五點、第八點，

並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100年1月27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0990522351C號令修正第八點，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100年7月6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1000510746C號令修正部分規定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使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時，落實執行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各學年度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雜費及代收代付費收費標準表之規定，特訂定本規定。

二、學校為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訂定代辦費之計算基準，應邀請家長會、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召開會議為之；其會議組織及成員之規定，由學校定之並列為學校重要章程，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該會議計價協商家長代表不得少於會商人數二分之一，實際家長出席人數不得少於實際出席總人數二分之一，任一性別人數以達三分之一以上為原則。
三、學校不得向學生預先收取損壞財物之賠償費，應於學生實際損壞財物時，始得收取。
四、學校不得向學生或其家長臨時攤派或變相攤派任何經費，並不得以任何校園安全維護名義向學生收取代辦費。學生家長以地方熱心人士名義，自願捐助學校修建建物或購買設備者，學校應報本部核准，並按其所捐數額，依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規定辦理獎勵。

五、
家境清寒學生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每班前三名，並符合下列規定者，學校應予免收學費及雜費：
（一）體育成績乙等以上（進修學校免送）。

（二）學校參酌獎懲、出缺席紀錄、日常生活綜合表現、服務學習紀錄、無違法或特殊不良行為等，自訂之德行評量基準。

　   　家境清寒學生每學期體育成績及德行評量基準，符合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學業平均成績非為每班前三名者，學校得依各年級全體學生學業成績分布情形，酌予減免學費及雜費。該前三名免繳學費及雜費係屬獎學金性質，仍得請領教育補助費。

　   　第一項家境清寒學生之認定，由各校自行依學生個別事實情況為之。

六、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低收入戶學生，其就學費用減免，應依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就學費用減免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就讀綜合職能科（特教班）之身心障礙學生，均免收學雜費等相關費用。學校所需經費，依本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經費作業原則規定申請補助。

　   　就讀國立特殊教育學校之身心障礙學生，其學費、雜費及實習實驗費，於學生註冊時逕予免收。
七、代辦費中除平安保險費及家長會費等應繳交之費用外，其餘均屬自由繳交費用，學校應事先調查確認學生繳交意願，並經其同意始得向學生收取費用，且於辦理活動或支用經費二個月前，不得先行收費。

　   　學校應於下列時間內，將代辦費收入及支出情形公告於學校資訊網路：
　　（一）收入情形：學期開始後三個月內。
　　（二）支出情形：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

　   　各項代辦費應專款專用，如有賸餘款，應於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退還學生。

　　   學生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平安保險辦法規定，均應參加學生平安保險，保險費除由本部依每生每學年新臺幣（以下同）一百六十元，分上下學期，各八十元予以補助外，其餘由學校（要保單位）向學生（被保險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分二次收取。家長會費依據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規定，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一百元。
八、各項代辦費收費標準之訂定，學校應於召開會議前提供與會人員詳細試算內容資料，課業輔導費應依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學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規定試算，學期中收費上限為一千八百元，暑假上限為二千四百元，寒假上限為八百元，冷氣費不得高於當年度各直轄市所定之最高上限標準。
九、學校為便利學生註冊，應同時提供家長所有可選擇繳費方式（包括繳費地點及其手續費等）之訊息，並應至少提供一種免收手續費之繳費方式；收取手續費者，其款項得以代收款科目處理。
十、私立學校向學生收取各項費用，其保管、運用、出納及核銷等，應依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辦理。
PAGE  
1

